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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

侵权责任，以更好地保障短视频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主观过错认定标准不一、

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不明确、通知与删除效力不明和滥用“避风港原则”等问题，使得网络短视频平台

的侵权责任难以确定。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主观过错认定标准、平台注意义务、明确通知和删除规则、

规范“避风港原则”适用等方面对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进行论述，以明晰网络短视频平台在涉著

作权侵权案件中的认定标准与因素，帮助法官审理涉及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的相关案件，对进一步维

护司法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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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To ensur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short video copyright holders are safeguarded,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s as-
certaining the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online short video platforms.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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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different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subjective fault, unclear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duty of care, uncertainty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notification and deletion, as well as abuse of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which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online short video platform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pyright infringe-
ment liability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ive fault determination standard, 
platform duty of care, clear notification and deletion rule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so as to clarify the determination standard and factors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s i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and to help the judges to hear the cases of copy-
right infringement related to short video platform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safeguard 
judicial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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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短视频制作门槛低、时长短、用户参与度

高、传播迅速，是人们在碎片化时间进行大量创作和交流的首选。但网络短视频在互联网的迅速传

播，导致了一系列侵权问题，使得对其侵权责任的认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方面，短视频因其方

便快捷的传播方式，为短视频用户提供了大量的流量。同时，短视频平台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也扮

演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也是一个难点。短视频是互联网内容

传播的一种新模式，即视频长度不超过 15 分钟，主要利用于移动智能设备进行快速拍摄、美化和编

辑，并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分享[1]。在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平台的责任是

核心，然而，实践中对于“明知”和“应知”这两种主观过错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

适用标准。而对于平台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各法院的判定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就增加了短视频平

台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的困难。因此，如何对短视频平台的责任进行界定，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 

2. 对网络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的认定 

网络短视频平台是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短视频的上传和共享服务的一类网络服务商者[2]。根据

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二分法，短视频平台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分为平台直接侵权和平台间接侵权。著作

权人享有传播作品权，对其作品的传播可分为提供内容服务和提供技术服务，前者以作品本身为最终产

品，后者则提供传播作品内容的设施和技术[3]。因此，未经授权传播著作权作品直接影响到短视频的著

作权人，应由其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短视频平台明知直接侵权行为而未采取适当措施，继续

提供技术服务为损害的发生提供便利，则应承担因损害而导致的间接侵权责任[4]。 

2.1. 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 

直接侵权责任是指在短视频著作权争议中，短视频平台起主导作用，造成并扩大了短视频著作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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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危害后果。实践中，法院一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条和第四条来认定短视频平台是否应承担直接侵权

责任：如果网络短视频平台能够证明自己只提供网络数据存储服务，法院可以认定网络短视频平台不承

担直接侵权责任 1。 

2.2. 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 

对于网络短视频平台是否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上具有“知道”或者

“应知”；二是客观上，即网络短视频平台对侵权行为的发生起到教唆或者帮助作用。实践中，网络短

视频平台通常选择以“避风港原则”作为对涉案短视频的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5]。 
后文将对“明知”和“应知”的主观要素分别加以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

了网络作品侵权的客观条件。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通过提供物质或技术帮助，或通过技术支持、积

分奖励等方式诱导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则分别构成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6]。 
“避风港”是一种由“通知–删除”和“红旗规则”共同构成的法律制度。所谓“通知–删除原

则”，是指仅向用户提供技术性服务的短视频平台，在发现存在侵权时，须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将依

法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款 2 明确规定，为避免承担责任，

侵权人在收到作品著作权人的书面通知后，须及时删除有关作品。“红旗原则”是“避风港原则”的

例外情况，也是决定短视频平台责任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需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短视频平台

是否满足“红旗标准”进行判断。从主观角度看，重要的是短视频平台是否意识到侵权行为；从客观

角度看，在于一般公众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是否能够识别和发现侵权行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界

定“红旗原则”，但可以根据《网络信息传播权法律解释》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网络用户

侵犯短视频著作权人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行为，进而可以判断出平台对网络用户侵犯短视频著作权人网

络信息传播权的行为是否知情。短视频平台在其网站或推荐区域上发布热播影视作品及其他相关作品

时，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若相关的影视作品和其他相关作品受到侵犯，那么短视频平台就需要与侵

权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网路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3.1. 主观过错认定标准不一 

理论界对“知道”、“应知”、“明知”的判断标准不一。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3 中，采取“明知”的表述，当时的

审判机关采用相对宽泛的标准来理解“明知”，这实质上意味着网络管理人员需要主动地对相关信息进

行审核，以保证其没有侵害他人权利。2006 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明知”作了类似规定，

但将“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替代了“明知”；2009 年《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使用

 

 

1《规定》第三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

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

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规定》第四条：“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

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网络

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

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款：“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 
3《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

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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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一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中规定了“知道”或“应当知道”，即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主观上是故意的。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用“明知”和“应知”来表述主观过错，但没

有明确“明知”或“应知”的具体含义[7]。 
同样，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适用不同标准的情况。例如，在“宝弘科技有限公司诉一览科技有限公

司”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对于主观过错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一览科技公司为实现传播涉案视频

的目的而虚假注册账号，其主观上存在侵权的故意；而二审法院却以涉案短视频不具备较高的知名度为

由，对一览科技公司不存在故意或者应当知道的行为进行了判定 4。不同级别的法院在同一案件中适用不

同的判定标准，这说明法院在认定短视频平台的责任时可能会发生冲突。 

3.2. 平台注意义务认定标准存在缺陷 

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指平台有义务以不损害权利人利益的方式作为或不作为，包括是否有事先审查和

事后相应制止的义务。在实践中，法院也认同平台没有事先审查的义务[8]。目前，法院对相关作品的判

定主要是通过“热度”和“知名度”来判断。但是，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将“热度”、“知名度”

作为短视频平台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这就造成了法官在判决相关案件时，主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分

歧，如果法官的主观判断发生了分歧，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3.3. 通知–删除的效力不明与避风港原则的滥用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了“通知–删除”规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通知的内容和形式。然而，前述法律均未对此类通知的效力做出明确规定。此外，《电

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也规定了通知的内容，即通知必须包含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该条第二款规定，

发送违法通知和恶意通知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发送恶意通知者要承担加倍损害赔偿责任。虽然《电子商

务法》并未涉及短视频平台的相关问题，但其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9]。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确定通知是否存在瑕疵的标准因法院管辖区而异。例如在“北京微博视界公

司诉北京百度在线公司”一案 5 中，法院并没有否认瑕疵告知的法律效果，而是将诚信原则与个案联系

起来加以判断。在“爱奇艺公司诉字节跳动”一案 6 中，法院则认为原告的通知存在瑕疵是无效的。由

此可见，我国各地对侵权的界定不一，这将不利于保护短视频权利人的权利。同时，在涉及判定短视频

平台的侵权责任时，短视频平台往往以“避风港”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声称自己技术中立，不存在实质

性侵权，这种滥用“避风港原则”行为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争议。 

4. 网络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的完善建议 

4.1. 统一过错认定标准 

2010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就与网络著作权纠纷有关的多个问题发布意见，明确了法院判断短

视频平台是否知晓的标准 7；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

 

 

4河北省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知民初 295 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知民终 11 号。 
5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1 号。 
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8 民初 50456 号。 
7第十九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也能够知道被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侵权的，可以认定其有过错：(1) 存储的被诉侵权的内容为处于档期或者热播、热映期间的视听作品、流行的音乐作品或知名度较

高的其他作品及与之相关的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且上述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位于首页、其他主要页面或者其他可为服务

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置的。(2) 被诉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位于 BBS 首页或其他主要页面，在合理期间内网络服务提

供者未采取移除措施的；(3) 将被诉侵权的专业制作且内容完整的视听作品，或者处于档期或者热播、热映期间的视听作品置于显

要位置，或者对其进行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或者“影视”频道等影视作品分类目录的；(4) 对服务对象上传的被诉侵

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选择、整理、分类的；(5) 其他。”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610


王国盈 
 

 

DOI: 10.12677/ecl.2024.133610 4961 电子商务评论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二条涉及“应知”的判断 8，在此基础上，北

京市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应知”的认定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依据前述司法解释，

可以将其认定为“应知”[10]。此外，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判断短视频是否应对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承担责任的关键因素是“主观过错”标准，即平台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正在

发生。笔者认为，在判断主观过错时，应结合短视频行业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短视频自身的特点，从而

形成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4.2. 明确平台注意义务 

短视频平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与经营者，需要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但是需注意的是，平台不

具备事前审核的责任，而平台所采取的预先防范措施仅能在主观上起到辅助作用。互联网环境下对网络

平台的注意义务不断提高。法院不能仅以涉及的影视作品或录像制品的热度与知名度为依据对其进行判

断，而是需要根据目前的科技发展状况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例如，法院可以从审查短视频平台是否从

短视频的商业化中获得了直接经济利益[11]，或者短视频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是否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

施以防止进一步侵权等方面对平台负有的注意义务进行考虑。法院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考量平台应承担

的注意义务，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法官在考虑平台的注意义务时，也应当对其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

限制，让法官在审判有关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到其知名度等方面，还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样才能让

案件的判决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12]。 

4.3. 明确通知–删除效力和规范“避风港原则”的适用 

实务中，法院对通知效力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论。对此，我国现行立法应予以

明确。就瑕疵通知的效力而言，在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中，即使双方当事人对通知行为有瑕疵从而影响到

该行为的效力，但这种瑕疵通知行为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予以补正，具体到短视频著作权人

与短视频平台中，即便短视频著作权人将受到侵权的通知告知短视频平台具有一定的瑕疵，短视频版权

人向短视频平台发出了被侵权的通知，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否认瑕疵通知的效力[13]。法院应当通过《民法

典》关于诚信原则的规定，对其进行确认[14]。 
虽然“避风港”理论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一种豁免，但并非说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免责。

例如，在爱奇艺诉字节跳动一案 9中，被告主张自己是互联网上的网络信息储存平台，应遵循“避风港”

的原则受其保护。但是，法院认为，该网站明知或者应该知道该视频在“抢先看”这一名称上存在侵权，

但未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属于间接侵权，应负间接侵权责任[15]。因此，对“避风港原则”的适用不能凭

借当事人主张而任意适用，而是需要法院综合具体的个案进行分析，避免短视频平台为逃避侵权责任而

滥用该原则。 

5. 结语 

后疫情时代，网络短视频行业迅速发展，而短视频平台的侵权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在认定短视

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时，须明确主观过错认定标准中的“知道”，应以“明知”或“应知”来做出规

 

 

8《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1) 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性质、

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2) 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

的明显程度；(3)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4) 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5)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对侵权通知作出合理的反应；(6)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他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未经许可提供，仍

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形。” 
9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8 民初 504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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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时，还需根据当前短视频产业发展现状和特征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在平台注意义务方面，

鉴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短视频传播形式的多样化，法院对平台的注意义务不能局限于涉案影视作品的知

名度等，而应结合科技发展现状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此外，法院在审理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案件时，

应对平台是否尽到通知–删除义务以及对通知–删除义务是否有瑕疵进行审查，避免平台滥用“避风港

原则”来免除自己的责任。 
总之，对于网络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需要法官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对具体案件进行

具体分析，促进短视频行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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